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保險簡字第4號

原      告  蔡伃妍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品直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劉煌基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心瀅律師

            鄭雅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移送前

來，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陸仟肆佰參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因子宮腔室嚴重沾黏合併無經期，於民

國113年2月26日至傑生婦產科住院接受子宮鏡子宮腔室沾黏

雷射切除手術（下稱系爭手術），共計支付醫療費用新臺幣

（下同）222,200元；因原告有向被告投保遠雄人壽康富醫

療健康保險，有遠雄人壽康富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下稱系爭

契約）可憑，原告遂持診斷證明書、病理組織檢查報告、費

用收據等文件向被告申請保險金給付，但被告卻以系爭手術

非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七節所列舉之

手術項目，且擅自認為原告無住院之必要性，而拒絕給付，

爰依系爭契約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222,200元，及自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告則以：系爭手術非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

二部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項目，且依照傑生婦產科11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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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護理紀錄單所載，原告於當日手術結束後3小時即請假

外出，顯見原告手術後身體完全沒有任何不適之情形，且其

返回診所後，亦未見醫護人員有針對原告就系爭手術進行任

何術後照護或診療行為，況原告於翌日上午8時即已出院，

顯見原告並無住院之必要，則原告所進行之醫療行為，不符

合系爭契約所約定給付保險金之要件，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

被告支付保險金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請求

駁回原告之訴；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

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被保險人於

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住院診療或

接受手術治療時，本公司按事故發生時之投保計劃別，依

照本附約約定給付保險金；「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

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

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第51條

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第35條所稱之日間留院；

「手術」之範圍僅限於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

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項目，系爭契約第4條、

第2條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依照系爭契約，就

系爭手術之醫療及住院行為，請求被告為保險金給付，被

告則以前詞置辯，則原告應就其所為之系爭手術確屬系爭

契約第2條第7款所稱之手術，及確有住院必要等情，負擔

舉證之責，洵屬明確。

（二）經本院囑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

醫院（下稱馬偕醫院）為鑑定，認原告於傑生婦產科就醫

所行手術行為係子宮鏡合併多波光雷射沾黏剝離手術，類

似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中

子宮體手術部分，編號80415C子宮鏡切除子宮腔隔膜或子

宮肌瘤，備註：西醫基層院所申報限設置有門診手術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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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病床者，故手術部分可申請健保。但因所採用切割儀

器為多波光雷射與一般電燒切割不同，而此部分健保不給

付，通常需自費。子宮鏡沾黏剝離手術，若申請健保，限

設置有門診手術室及觀察病床，故可見其較一般診斷性子

宮鏡或簡單治療性子宮鏡手術為複雜而需在院觀察，但也

無規定必須住院，是否住院多視臨床病況及醫師與患者討

論結果來決定等情，此有馬偕醫院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

（見本院113年度士保險簡字第4號卷【下稱本院卷】第20

7頁）。由上可知，系爭手術並非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

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僅係「類

似」該節中之子宮體手術，自難認系爭手術符合系爭契約

約款所定之手術項目。至原告雖提出傑生婦產科特約醫事

服務機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令清單（見本院卷第97

頁），主張系爭手術符合編號80423C子宮鏡剝離子宮腔沾

黏或子宮內膜電燒，自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

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等情，然觀諸上開鑑定

報告所載，本件原告進行之系爭手術，係透過多波光雷射

切除，而非一般電燒，故此部分並不可申請健保，可見系

爭手術所施用之技術與編號80423C所示手術應以電燒方式

切除不同，自難僅憑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

及醫令清單所載之內容，即逕認系爭手術即屬全民健康保

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

復原告並未舉證證明系爭手術確屬上開列舉之手術項目，

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理由。

（三）再者，系爭手術是否有住院必要性，鑑定結果認並無規定

必須住院等情，業如前述，而參酌護理紀錄單所載（見本

院卷第165頁），原告於113年2月26日下午1時許辦理入院

手續，於同日下午3時15分許進行系爭手術，於同日4時許

完成手術，移除靜脈留置針及導尿管後，觀察原告自解情

形，於同日晚上7時20分許，原告欲請假外出，詢問主治

醫師許可後外出，於同日晚上8時10分許，原告返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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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晚上8時20分許及晚上9時30分許，原告意識清楚，可

自行小便，並無不適之主訴，復於113年2月27日上午8時2

4分許，原告即步行離開醫院；則觀之原告進行系爭手術

後之狀態，其於手術後3小時即請假外出，隨後亦無不適

之症狀，且未有術後之治療行為，且於手術後隔日上午8

時24分許即離開院所，期間亦無任何問題。故原告術後當

日既能請假外出近1小時，且隔日一早即可出院，足認其

術後並無大礙，並無持續留院接受觀察及治療之必要，是

依卷內現有事證，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進行系爭手術後，

有何住院之必要性，則其請求住院之醫療費用，亦屬無

據。

（四）從而，原告未能舉證系爭手術確屬系爭契約所定義之手術

項目，亦未能釋明有何住院之必要性，則其依系爭契約請

求被告給付222,200元及自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原告敗

訴之判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第2項。

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6,430元（第一審裁判費2,430

元、鑑定費14,000元），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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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保險簡字第4號
原      告  蔡伃妍  


訴訟代理人  劉品直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劉煌基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心瀅律師
            鄭雅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陸仟肆佰參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因子宮腔室嚴重沾黏合併無經期，於民國113年2月26日至傑生婦產科住院接受子宮鏡子宮腔室沾黏雷射切除手術（下稱系爭手術），共計支付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222,200元；因原告有向被告投保遠雄人壽康富醫療健康保險，有遠雄人壽康富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下稱系爭契約）可憑，原告遂持診斷證明書、病理組織檢查報告、費用收據等文件向被告申請保險金給付，但被告卻以系爭手術非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項目，且擅自認為原告無住院之必要性，而拒絕給付，爰依系爭契約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22,200元，及自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告則以：系爭手術非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項目，且依照傑生婦產科113年2月26日護理紀錄單所載，原告於當日手術結束後3小時即請假外出，顯見原告手術後身體完全沒有任何不適之情形，且其返回診所後，亦未見醫護人員有針對原告就系爭手術進行任何術後照護或診療行為，況原告於翌日上午8時即已出院，顯見原告並無住院之必要，則原告所進行之醫療行為，不符合系爭契約所約定給付保險金之要件，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支付保險金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住院診療或接受手術治療時，本公司按事故發生時之投保計劃別，依照本附約約定給付保險金；「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第51條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第35條所稱之日間留院；「手術」之範圍僅限於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項目，系爭契約第4條、第2條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依照系爭契約，就系爭手術之醫療及住院行為，請求被告為保險金給付，被告則以前詞置辯，則原告應就其所為之系爭手術確屬系爭契約第2條第7款所稱之手術，及確有住院必要等情，負擔舉證之責，洵屬明確。
（二）經本院囑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下稱馬偕醫院）為鑑定，認原告於傑生婦產科就醫所行手術行為係子宮鏡合併多波光雷射沾黏剝離手術，類似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中子宮體手術部分，編號80415C子宮鏡切除子宮腔隔膜或子宮肌瘤，備註：西醫基層院所申報限設置有門診手術室及觀察病床者，故手術部分可申請健保。但因所採用切割儀器為多波光雷射與一般電燒切割不同，而此部分健保不給付，通常需自費。子宮鏡沾黏剝離手術，若申請健保，限設置有門診手術室及觀察病床，故可見其較一般診斷性子宮鏡或簡單治療性子宮鏡手術為複雜而需在院觀察，但也無規定必須住院，是否住院多視臨床病況及醫師與患者討論結果來決定等情，此有馬偕醫院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見本院113年度士保險簡字第4號卷【下稱本院卷】第207頁）。由上可知，系爭手術並非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僅係「類似」該節中之子宮體手術，自難認系爭手術符合系爭契約約款所定之手術項目。至原告雖提出傑生婦產科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令清單（見本院卷第97頁），主張系爭手術符合編號80423C子宮鏡剝離子宮腔沾黏或子宮內膜電燒，自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等情，然觀諸上開鑑定報告所載，本件原告進行之系爭手術，係透過多波光雷射切除，而非一般電燒，故此部分並不可申請健保，可見系爭手術所施用之技術與編號80423C所示手術應以電燒方式切除不同，自難僅憑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令清單所載之內容，即逕認系爭手術即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復原告並未舉證證明系爭手術確屬上開列舉之手術項目，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理由。
（三）再者，系爭手術是否有住院必要性，鑑定結果認並無規定必須住院等情，業如前述，而參酌護理紀錄單所載（見本院卷第165頁），原告於113年2月26日下午1時許辦理入院手續，於同日下午3時15分許進行系爭手術，於同日4時許完成手術，移除靜脈留置針及導尿管後，觀察原告自解情形，於同日晚上7時20分許，原告欲請假外出，詢問主治醫師許可後外出，於同日晚上8時10分許，原告返院，於同日晚上8時20分許及晚上9時30分許，原告意識清楚，可自行小便，並無不適之主訴，復於113年2月27日上午8時24分許，原告即步行離開醫院；則觀之原告進行系爭手術後之狀態，其於手術後3小時即請假外出，隨後亦無不適之症狀，且未有術後之治療行為，且於手術後隔日上午8時24分許即離開院所，期間亦無任何問題。故原告術後當日既能請假外出近1小時，且隔日一早即可出院，足認其術後並無大礙，並無持續留院接受觀察及治療之必要，是依卷內現有事證，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進行系爭手術後，有何住院之必要性，則其請求住院之醫療費用，亦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未能舉證系爭手術確屬系爭契約所定義之手術項目，亦未能釋明有何住院之必要性，則其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222,200元及自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原告敗訴之判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第2項。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6,430元（第一審裁判費2,430元、鑑定費14,000元），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保險簡字第4號
原      告  蔡伃妍  

訴訟代理人  劉品直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劉煌基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心瀅律師
            鄭雅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移送前
來，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陸仟肆佰參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因子宮腔室嚴重沾黏合併無經期，於民
    國113年2月26日至傑生婦產科住院接受子宮鏡子宮腔室沾黏
    雷射切除手術（下稱系爭手術），共計支付醫療費用新臺幣
    （下同）222,200元；因原告有向被告投保遠雄人壽康富醫
    療健康保險，有遠雄人壽康富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下稱系爭
    契約）可憑，原告遂持診斷證明書、病理組織檢查報告、費
    用收據等文件向被告申請保險金給付，但被告卻以系爭手術
    非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七節所列舉之
    手術項目，且擅自認為原告無住院之必要性，而拒絕給付，
    爰依系爭契約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222,200元，及自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告則以：系爭手術非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
    二部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項目，且依照傑生婦產科113年2月
    26日護理紀錄單所載，原告於當日手術結束後3小時即請假
    外出，顯見原告手術後身體完全沒有任何不適之情形，且其
    返回診所後，亦未見醫護人員有針對原告就系爭手術進行任
    何術後照護或診療行為，況原告於翌日上午8時即已出院，
    顯見原告並無住院之必要，則原告所進行之醫療行為，不符
    合系爭契約所約定給付保險金之要件，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
    被告支付保險金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請求
    駁回原告之訴；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
    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被保險人於本
      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住院診療或接
      受手術治療時，本公司按事故發生時之投保計劃別，依照
      本附約約定給付保險金；「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
      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
      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第51條所
      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第35條所稱之日間留院；「手
      術」之範圍僅限於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
      第二章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項目，系爭契約第4條、第2條
      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依照系爭契約，就系爭
      手術之醫療及住院行為，請求被告為保險金給付，被告則
      以前詞置辯，則原告應就其所為之系爭手術確屬系爭契約
      第2條第7款所稱之手術，及確有住院必要等情，負擔舉證
      之責，洵屬明確。
（二）經本院囑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
      醫院（下稱馬偕醫院）為鑑定，認原告於傑生婦產科就醫
      所行手術行為係子宮鏡合併多波光雷射沾黏剝離手術，類
      似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中
      子宮體手術部分，編號80415C子宮鏡切除子宮腔隔膜或子
      宮肌瘤，備註：西醫基層院所申報限設置有門診手術室及
      觀察病床者，故手術部分可申請健保。但因所採用切割儀
      器為多波光雷射與一般電燒切割不同，而此部分健保不給
      付，通常需自費。子宮鏡沾黏剝離手術，若申請健保，限
      設置有門診手術室及觀察病床，故可見其較一般診斷性子
      宮鏡或簡單治療性子宮鏡手術為複雜而需在院觀察，但也
      無規定必須住院，是否住院多視臨床病況及醫師與患者討
      論結果來決定等情，此有馬偕醫院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
      見本院113年度士保險簡字第4號卷【下稱本院卷】第207
      頁）。由上可知，系爭手術並非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
      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僅係「類似
      」該節中之子宮體手術，自難認系爭手術符合系爭契約約
      款所定之手術項目。至原告雖提出傑生婦產科特約醫事服
      務機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令清單（見本院卷第97頁）
      ，主張系爭手術符合編號80423C子宮鏡剝離子宮腔沾黏或
      子宮內膜電燒，自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
      部第二章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等情，然觀諸上開鑑定報告
      所載，本件原告進行之系爭手術，係透過多波光雷射切除
      ，而非一般電燒，故此部分並不可申請健保，可見系爭手
      術所施用之技術與編號80423C所示手術應以電燒方式切除
      不同，自難僅憑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
      令清單所載之內容，即逕認系爭手術即屬全民健康保險醫
      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復原
      告並未舉證證明系爭手術確屬上開列舉之手術項目，故原
      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理由。
（三）再者，系爭手術是否有住院必要性，鑑定結果認並無規定
      必須住院等情，業如前述，而參酌護理紀錄單所載（見本
      院卷第165頁），原告於113年2月26日下午1時許辦理入院
      手續，於同日下午3時15分許進行系爭手術，於同日4時許
      完成手術，移除靜脈留置針及導尿管後，觀察原告自解情
      形，於同日晚上7時20分許，原告欲請假外出，詢問主治
      醫師許可後外出，於同日晚上8時10分許，原告返院，於
      同日晚上8時20分許及晚上9時30分許，原告意識清楚，可
      自行小便，並無不適之主訴，復於113年2月27日上午8時2
      4分許，原告即步行離開醫院；則觀之原告進行系爭手術
      後之狀態，其於手術後3小時即請假外出，隨後亦無不適
      之症狀，且未有術後之治療行為，且於手術後隔日上午8
      時24分許即離開院所，期間亦無任何問題。故原告術後當
      日既能請假外出近1小時，且隔日一早即可出院，足認其
      術後並無大礙，並無持續留院接受觀察及治療之必要，是
      依卷內現有事證，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進行系爭手術後，
      有何住院之必要性，則其請求住院之醫療費用，亦屬無據
      。
（四）從而，原告未能舉證系爭手術確屬系爭契約所定義之手術
      項目，亦未能釋明有何住院之必要性，則其依系爭契約請
      求被告給付222,200元及自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原告敗
    訴之判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第2項。
    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6,430元（第一審裁判費2,430元
    、鑑定費14,000元），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保險簡字第4號
原      告  蔡伃妍  

訴訟代理人  劉品直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劉煌基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心瀅律師
            鄭雅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陸仟肆佰參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因子宮腔室嚴重沾黏合併無經期，於民國113年2月26日至傑生婦產科住院接受子宮鏡子宮腔室沾黏雷射切除手術（下稱系爭手術），共計支付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222,200元；因原告有向被告投保遠雄人壽康富醫療健康保險，有遠雄人壽康富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下稱系爭契約）可憑，原告遂持診斷證明書、病理組織檢查報告、費用收據等文件向被告申請保險金給付，但被告卻以系爭手術非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項目，且擅自認為原告無住院之必要性，而拒絕給付，爰依系爭契約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22,200元，及自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告則以：系爭手術非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項目，且依照傑生婦產科113年2月26日護理紀錄單所載，原告於當日手術結束後3小時即請假外出，顯見原告手術後身體完全沒有任何不適之情形，且其返回診所後，亦未見醫護人員有針對原告就系爭手術進行任何術後照護或診療行為，況原告於翌日上午8時即已出院，顯見原告並無住院之必要，則原告所進行之醫療行為，不符合系爭契約所約定給付保險金之要件，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支付保險金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住院診療或接受手術治療時，本公司按事故發生時之投保計劃別，依照本附約約定給付保險金；「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第51條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第35條所稱之日間留院；「手術」之範圍僅限於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項目，系爭契約第4條、第2條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依照系爭契約，就系爭手術之醫療及住院行為，請求被告為保險金給付，被告則以前詞置辯，則原告應就其所為之系爭手術確屬系爭契約第2條第7款所稱之手術，及確有住院必要等情，負擔舉證之責，洵屬明確。
（二）經本院囑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下稱馬偕醫院）為鑑定，認原告於傑生婦產科就醫所行手術行為係子宮鏡合併多波光雷射沾黏剝離手術，類似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中子宮體手術部分，編號80415C子宮鏡切除子宮腔隔膜或子宮肌瘤，備註：西醫基層院所申報限設置有門診手術室及觀察病床者，故手術部分可申請健保。但因所採用切割儀器為多波光雷射與一般電燒切割不同，而此部分健保不給付，通常需自費。子宮鏡沾黏剝離手術，若申請健保，限設置有門診手術室及觀察病床，故可見其較一般診斷性子宮鏡或簡單治療性子宮鏡手術為複雜而需在院觀察，但也無規定必須住院，是否住院多視臨床病況及醫師與患者討論結果來決定等情，此有馬偕醫院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見本院113年度士保險簡字第4號卷【下稱本院卷】第207頁）。由上可知，系爭手術並非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僅係「類似」該節中之子宮體手術，自難認系爭手術符合系爭契約約款所定之手術項目。至原告雖提出傑生婦產科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令清單（見本院卷第97頁），主張系爭手術符合編號80423C子宮鏡剝離子宮腔沾黏或子宮內膜電燒，自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等情，然觀諸上開鑑定報告所載，本件原告進行之系爭手術，係透過多波光雷射切除，而非一般電燒，故此部分並不可申請健保，可見系爭手術所施用之技術與編號80423C所示手術應以電燒方式切除不同，自難僅憑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令清單所載之內容，即逕認系爭手術即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所列舉之手術；復原告並未舉證證明系爭手術確屬上開列舉之手術項目，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理由。
（三）再者，系爭手術是否有住院必要性，鑑定結果認並無規定必須住院等情，業如前述，而參酌護理紀錄單所載（見本院卷第165頁），原告於113年2月26日下午1時許辦理入院手續，於同日下午3時15分許進行系爭手術，於同日4時許完成手術，移除靜脈留置針及導尿管後，觀察原告自解情形，於同日晚上7時20分許，原告欲請假外出，詢問主治醫師許可後外出，於同日晚上8時10分許，原告返院，於同日晚上8時20分許及晚上9時30分許，原告意識清楚，可自行小便，並無不適之主訴，復於113年2月27日上午8時24分許，原告即步行離開醫院；則觀之原告進行系爭手術後之狀態，其於手術後3小時即請假外出，隨後亦無不適之症狀，且未有術後之治療行為，且於手術後隔日上午8時24分許即離開院所，期間亦無任何問題。故原告術後當日既能請假外出近1小時，且隔日一早即可出院，足認其術後並無大礙，並無持續留院接受觀察及治療之必要，是依卷內現有事證，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進行系爭手術後，有何住院之必要性，則其請求住院之醫療費用，亦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未能舉證系爭手術確屬系爭契約所定義之手術項目，亦未能釋明有何住院之必要性，則其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222,200元及自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原告敗訴之判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第2項。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6,430元（第一審裁判費2,430元、鑑定費14,000元），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